
墳 墓 修 繕 申 請 書  
 

本人          位於          公墓（       里） 

之祖墳          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之部份損壞，定於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年        

      月      日修繕，並保證以原墓原形式以不增加高

度及擴大面積之情形下，僅就損壞部份做修繕，檢附原墳

墓之照片（墓碑、墳墓全景及損壞部份之照片各一張）。 

    此致 

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

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
